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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並無室內裝修行為，但有未合法

使用該建築物之事實，會被處罰嗎？
【問題】 

最近大樓諸多住戶遭檢舉室

內裝修未申請審查許可(現場並

無施工行為,應是被隨機檢舉)，

也接到工務局來函通知限期改

善，但問題是很多住戶事實上並

無室內裝修之行為，工務局也沒

有證據證明其他住戶有室內裝修

之行為，就發函要求補辦室內裝

修審查許可程序，請問可不理會

其來函嗎?還是該做何處置呢?還

有為何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形

下，工務局可發函要求住戶改善?

合理嗎?合法嗎?有無反制做法

呢?(例如檢舉承辦人員瀆職)，如

何停止他這種擾民的行為呢?  

【解析】 

按「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

左列規定：一、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

認有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管

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其他相

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二、裝修

材料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

定。」「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二第

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 

文/劉孟錦律師.楊春吉 

業者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

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者得連續處

罰；必要時強制拆除 

其室內裝修違規部分。」分

別為建築法第 77-2 條第 1項、第

95-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是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註一）

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

亦同（註二）。違反者，處建築

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室內裝修

從業者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

辦，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者得連

續處罰；必要時強制拆除其室內

裝修違規部分。所以建築物所有

權人或使用人亦得為處罰之對

象。 

又「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

造及設備安全。」、「有左列情

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機械遊樂設施之經營者

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

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

用者，得連續處罰，並限期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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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

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

除，恢復原狀或強制拆除：．．．

二、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

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

安全者。」亦分別為建築法第 77

條第 1項及第 91條第 1項第 2款

所明定，是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

構造及設備安全，違反者，處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

樂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

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

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連續處

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且依建

築法第 9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本條之違章責任係因建築物所有

權人、使用人未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狀態

而成立，並不論建築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是否有為導致此危險

狀態之行為；故本條之建築物所

有權人、使用人係本於其為建築

物所有權人、使用人之地位，就

建築物之危險狀態負其自己責

任，並不生行政法上義務是否繼

受之問題（註四）。 

所以，本案建築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苟未合法使用該建

築物，就會被依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及第 91 條第 1 項第 2 款等相

關規定處罰之，還是依法改善為

宜。當然，本案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苟係合法使用該建築

物，如果本案行政機關，還是一

再發文，則本案建築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68

條：「人民對於行政興革之建議、

行政法令之查詢、行政違失之舉

發或行政上權益之維護，得向主

管機關陳情。」以下之規定，向

該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陳情之（註

五）。 

 

【註解】 

    註一：所稱室內裝修，指固

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

部牆面或高度超過一點二公尺固

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

之隔屏之裝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

更。但不包括壁紙、壁布、窗簾、

家具、活動隔屏、地氈等之黏貼

及擺設，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

法第 3條參照。 

    註二：例如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理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非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更為供公眾

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更

為他種供公眾使用，應辦理變更

使用執照涉室內裝修者，室內裝

修部分應併同變更使用執照辦

理。 

    註三：實務上，臺北高等行

政法院 97 年度訴字第 1320 號判

決：「查系爭建築物核准用途為

「體育場及附屬設施」，屬公眾

使用之建築物，依前揭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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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最多者， 

莫過於不承認錯誤的人。 

原告未經申請審查許可即擅自為

室內裝修之行為，核與前揭規定

不合。次查原告原登記名稱為

「○○○○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至 96 年 10 月 31 日始經核

准變更名稱為「○○健身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此有公司基本資

料查詢、營利事業登記案件辦理

進度查資料及臺北市政府96年12

月 5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09693021400 號函檢附之公司變

更登記表等影本附於原處分卷可

稽。準此，被告於本件處分作成

時，其受處分人之名稱既係

「○○○○健身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縱原告於嗣後更名，並不

影響本件處分之效力。另原告既

為系爭建築物之使用人，本負有

維持建築物合法使用之義務，原

告稱於 96 年 11 月間始以現況購

得系爭建築物內之資產（ 即生財

設備、裝潢等），惟未提出具體

可採之事證以實其說。」可資參

照。 

    註四：最高行政法院 98 年度

判字第 904 號判決：「(三)依前

述建築法第 91條第 1項第 2款規

定，本條之違章責任係因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未維護建築物

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

狀態而成立，並不論建築物所有

權人、使用人是否有為導致此危

險狀態之行為；故本條之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係本於其為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之地位，

就建築物之危險狀態負其自己責

任，並不生行政法上義務是否繼

受之問題。本件於上訴人所有系

爭建物原先作為擋土牆之外牆上

開窗之違規行為（參原審卷第 189

頁之使用執照竣工圖，該開窗之

違規狀態已與使用執照竣工圖所

示未開窗之狀態不符），縱如上

訴人所言係建商所為，然該違規

開窗處，既為上訴人所使用，上

訴人自己即應負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責

任，此非繼受建商之行政法上義

務及責任。」參照。 

    註五：在臺北市得以市長信

箱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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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土地登記案例研析 

買賣登記 

   文/鄭竹祐 

【案例】 

    甲有一公寓，因有二輛車，

故購買二個停車位，現僅剩一輛

車，甲擬將其中一個停車位出

賣，問如何辦理登記？ 

【參考法令】 

1.內政部 79年 7月 16日台(79)

內地字第 819823 號函 

要旨：有關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

用部分經依法登記完畢，如

經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他

項權利人同意，當事人得申

請權利範圍移轉變更登記 

內容：一、案經函准法務部 79

年 7 月 7 日法(79)律 9656

號函復以：「按區分所有建

物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

分，原則上依該區分所有建

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協議決

定。該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

部分經協議並依法登記完

畢，如其登記事項與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相

符，並無錯誤，則嗣後當事

人申請更正權利範圍，自非

屬土地法第68條及第69條

所定更正登記之問題。另自

土地登記規則第 72 條第 3

款、第 3 款規定意旨觀之，

其目的在使區分所有建物

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

(從權利)，隨同其區分所有

建物之所有權(主權利)之

移轉而變更歸屬，使其不得

個別移轉與第三人或為分

割，以免妨害共同使用部分

存在功能之達成。故如同一

區分所有建物之區分所有

權人相互之間，就應有部分

比例重為協議，將共同使用

部分應有部分之權利範

圍，作部分調整(非全部移

轉)，在不影響善意第三人

權益之前提下，准許當事人

申請或共同使用部分之應

有部分作一部變更登記，似

未牴觸土地登記規則前揭

條款之規定。」二、本部同

意前開法務部意見。故區分

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經

依法登記完畢，嗣後所有權

人為因應實際需要，如經相

關區分所有權人及他項權

利人同意，得將其共同使用

部分權利範圍之一部，移轉

予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按：原土地登記規則第 72

條第 2款、第 3 款修正後為

第 94 條) 

2.內政部 82年 6月 10日台(82)

內地字第 820725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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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

分權利之調整，申請登記，

地政機關應予受理 

內容：同一所有權人所有各相關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同使用

部分權利範圍，在不影響善

意第三人權益之前提下互

為調整，申請登記，地政機

關應予受理，並以「權利範

圍變更」為登記原因。 

3.內政部 83 年 8 月 2 日台(83)

內地字第 8309551 號函 

要旨：區分所有權人就區分所有

建物專作停車空間用途之

共同使用部分之權利移轉

於同一建物之他區分所有

權人者，登記機關得予受理 

內容：按「共同使用部分之所有

權，應於各相關區分所有建

物所有權移轉時，隨同移轉

於同一人。」固為土地登記

規則第 72 條第 1 款所明

定，惟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

用部分倘經依法登記完

畢，嗣所有權人為實際需

要，經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及

他項權利人同意，將其專作

停車空間用途之共同使用

部分移轉於同一建物之他

區分所有權人者，參照本部

79年 7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819823 號函釋意旨，登記

機關得予受理。(按：原土

地登記規則第 72 條修正後

為第 81 條) 

 

4.內政部 84年 8月 15日台(84)

內地字第 8485344 號函 

要旨：區分所有建物經依法登記

完畢，申請共同使用部分權

利範圍移轉變更之登記，登

記機關應予受理 

內容：按關於本部 83 年 8 月 2

日台 83 內地字第 8309551

號函「…將其專作停車空間

用途之共同使用部分移轉

於同一建物之他區分所有

權人者，參照本部 79 年 7

月 16 日台 76 內地字第

819823 號函釋意旨，登記

機關得予受理。」其中所稱

「其專作停車空間用途」，

其意旨係為避免區分所有

權人將其共同使用部分全

部移轉之情形產生，非指其

主要用途為僅作停車空間

使用而言。惟為免適用上產

生疑義，其文字應修正為：

「…將其原為部分區分所

有權人所共有之共同使用

部分移轉於同一建物之他

區分所有權人者，參照…登

記機關得予受理。」又所稱

「移轉於同一建物之他區

分所有權人」非僅限於原合

意由部分該區所有建築物

區分所有權人相互間之調

整移轉，易言之，該共有部

分如移轉於同一主建築物

之他區分所有權人者，登記

機關亦應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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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公寓大廈之停車位，常見之登

載方式有二種，其一係以共用

部分方式登載，此種方式登載

者，取得停車位之權利人，其

共用部分之持分應較無停車

位之人取得較多之持分。第二

種係以專有部分方式登載，將

同一大廈之停車位，保存於同

一專有部分，各權利人再共有

該專有部分建號，或將不同之

停車位，分別編以不同之專有

部分建號，各權利人單獨取得

各專有部分建號。 

2.上開二種方式，如係後者，因

係以專有部分方式登載，移轉

時自以符合一般區分所有建

物之移轉方式即可，亦即為，

該停車位之移轉，可任意出賣

予任何權利主體。 

3.較有疑義者，在於停車位如係

以共用部分方式登載，那麼該

停車位可否移轉？依內政部

之解釋，答案雖為肯定，但仍

有限制，茲將重點整理如下： 

(1)該停車位之移轉可以「權利

範圍變更」方式將該停車位

出賣予同一區分所有建物

之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但不

得出賣予該區分所有建物

以外之其他權利主體。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為「登記清

冊」。 

(2)可以「買賣」為原因辦理該

停車位之移轉，其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為公定契約書，於

標示敘述上僅須敘明該共

用部分建號及欲移轉之權

利範圍即可，至其共用部分

建號移轉後之殘存及他專

有部分所屬共用部分權利

範圍之連前，則於登記申請

書之備註欄敘明即可。 

(3)如以「權利範圍變更」方式

移轉，則以「登記清冊」取

代買賣契約書，敘述方式同

上。 

4.停車位之移轉屬建物移轉之

一種，仍須申報契稅。至於應

報繳何種契稅則視其法律原

因而有所不同，如係以「權利

範圍變更」者，則應於申報時

敘明有無補償以供稅捐機關

審認，乃屬當然。 

 

【解答】 

甲有二個停車位，如係以共

用部分方式登載，則僅能出賣予

同一公寓之其他所有權人，其方

式以「買賣」或「權利範圍變更」

方式均可，但應申報契稅。較特

殊者，在於此種移轉因涉及買受

之區分所有權人，故應檢附買受

之區分所有權人之建物所有權

狀會同辦理，應予注意。 

  

 

(作者現任彰化縣溪湖地政

事務所登記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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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制度之規劃與展望研討會之我見 

文/蔣龍山地政士

議題一 : 改進土地登記制度 
案由一：提高不動產登記法令位

階，進行內政部委託研

究「不動產登記法」草

案之發表由。 

說  明：本席完全肯認現階段應

提高不動產登記法令位

階。積極地加速進行，

將現行之「土地 登記規

則」提升為「不動產登

記法」之法律位階。 

理  由：原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

管理辦法，已晉升為地

政士法多年，當然土地

登記規則，應與時俱

進，快速提升法律位階

為不動產登記法，讓地

政士法與不動產登記法

相互輝映，相輔相成。

一則方便於瞬息萬變的

不動產變動，實價登

錄，實價課稅，減低以

多報少之逃漏稅，並使

不動產區段之價格完全

透明化，進而增進不動

產之交易安全。另則符

合憲法所明訂：凡對人

民之權利與義務有重大

變動之規定，應以法律

定之，迎合現代民主國

家，依法行政之法治國

理想。 

案由二：改善現行土地法關於「共

有土地處分」之機制。 

（1）共有土地以多數決處分或

設定用益物權時，未同意之

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之

探討。 

（2）共有土地以多數決處分或

設定負擔時，共有人可為其

承受人之適法性。 

說 明：首先要研討案由二，本席

認為可將(1)(2)子題合

併來討論，因有其「正相

關」之處~處分。 

甲、目前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對

於處分之見解於 95.3.19

修訂土地法第34-1條執行

要點第三點規定: 本法條

第一項所稱處分，指法律

上與事實上之處分(如合

併、買賣、交換、建物標

示分割等。)係採最廣義

說，但不包括贈與等無償

處分，信託行為及共有物

分割。是故設定用益物權

(如設定典權、地上權、地

役權等法律上之處分)與

設定負擔(如設定抵押

權)，此兩種設定都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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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土地處分之規範內。 

乙、過去關於共有土地處分內

政部有迥然不同的見解。內

政部 70.10.19 台內地字第

4424 號函，對處分之解

釋，曾參照李鴻毅(2001)

土地法論第 25 版，158 頁

以下，其謂:「…共有土地

買賣行為屬高度之處分行

為，即得依土地法第 34-1

條第一項之規定，以共有人

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

過半數之同意所為行之，則

共有土地分割為共有土地

處分中之低度行為，亦應有

該條之適用。此證諸行政法

上之「舉重以明輕」法理以

論亦應值得肯認。上開對處

分二字其解釋者皆屬同一

行政機關(內政部)不同時

期，卻有不同的解釋，此似

顯現「限縮」解釋之法方，

其解釋方法之適用性問題

(詳閱陳明燦，土地法專題

研究 2008 年 11 月出版，63

頁)及其正當性問題，仍值

得檢討。查共有物所有權分

割，內政部 81.3.17 以台

(81)內地字第 8171700 號

函，准以土地法第 34-1 條

第一項辦理分割，包括公同

共有型態變更為分別共有

形態，但到了 95.3.29 內政

部對於土地法第 34-1 條執

行要點第 3 點又另發布修

正更新版本，自己否決了

81.3.17 台(81)內地字第

8171700 號函，讓地政士們

不知所措突增困擾。 

第二 : 關於共有土地之處分權

之研討 

一、分別共有土地全部分之處

分權 

查民法關於共有物處分的規

定，過份保護共有人所有

權，不利於共有物之利用，

有礙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

土地法第34-1條第一項規定:

「共有土地成建築改良物，

其處分、變更及設定地上

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

應有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

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

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

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

算。」即多數共有人或應有

部分加總佔三分之二以上的

共有人，得依此規定，將共

有物整體出賣，並移轉所有

權給第三人。 

二、分別共有土地應有部分的

處分權         

應有部分既為所有權人能享

受的權利比例，各共有人自

得處分其應有部分(參照民

法第 819 條第 1項)。即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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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未經其他共有人的同

意，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

人，而由受讓的第三人加入

為共有人，原屬應有部分讓

與人所享有的權能轉由應有

部分受讓人享有，於其他共

有人不生影響。 

    另查，處分行為有高度與低

度的處分行為。移轉應有部

分為高度的處分行為，既對

於其他共有人無影響，而無

須徵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

則以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的

低度處分行為，自亦無須徵

得其他共有人同意。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 141 號解釋:

「共有    之房地，如非基

於公同關係而共有，則各共

有人自得就其應有部分設定

抵押權」即說明此原理。 

第三 : 關於分別共有人之優先

購買權之探討 

一、土地法第 34-1 條第四項規

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

時，他共有人得以同樣價格

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

即共有人的優先購買權。本

項的立法目的在於防止共有

人的應有部分落於共有人以

外的人手中，故賦予共有人

對於共有人的應有部分有優

先承購權，藉以盡量減少共

有人的人數，以便利共有土

地管理，使用及收益處分，

以保謢他共有人的利益，減

少土地共有人裨益經濟。 

二、土地法第 104 條規定:「基

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

人或承租人(基地承租人)有

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

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

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

權，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

之。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

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不表

示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

棄。出賣人未通知購買權人

而與第三人訂立買賣契約

者，其契約不得對抗優先購

買權人。 

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五

條第三項規定:「出租人違反

前二項規定而與第三人訂立

契約者，其契約不得對抗承

租人。」所謂「契約不得對

抗承租人」，指出賣人與承買

人不得主張基於買賣而認為

承租人的優先承買人不得主

張基於買賣而認為承租人的

優先承買權消滅，是指物之

移轉對承租人不生效力。 

第四 : 關於優先購買權之競合

問題之探討 

一、土地法第 34-1 條與同法第

104 條產生競合時，通說與實

務上皆認為土地法第3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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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債權之效力，而土地法

第 104 條具有相對的物權效

力，故土地法第 104 條較第

34-1 條更具優先購買權。 

二、又基於利用權和所有權合

一，可以提供生產誘因(如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五條

第三項)而所有權單一化本

身僅具有減少協商收租成本

的效果(如土地法第 104 條)

前者具有促進積極生產的功

能，後者僅具有減少成本支

出的效果，因此，應以前者

為重要，故兩者之優先購買

權產生競合時，應以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五條第三

項為優先，本文認為通說與

實務見解值得贊同。 

 

探討結果: 

    根據上述法條、法理，現有

之解釋之法學方法論以觀，共有

土地以多數決處分或設定用益物

權，或設定抵押權等皆係包括法

律上及事實上之處分。基於行政

法上所謂的「舉重以明輕」法理

以論，以多數決設定用益物權之

處分時，未同意之他共有人行使

優先購買權與法條、法理、與法

律旨趣並為悖逆，是故，同理共

有土地以多數決處分或設定負擔

時，如債權人實行抵押權拍賣

時，當然共有人有優先承受之

權。但如果權利人未實行抵押權

時，共有人就沒有為其承受人之

問題。 

 
議題二 : 地政士制度發展方

向與社會功能提升
之規劃 

案由一：本議題不分題項綜合探

討 

說  明：本席贊成推動提升為地

政師，並制定地政師

法，舉辦地政師高等考

試，考試資格同專門職

業考試。 

理由： 

例如：護理業分為護士、護理師，

藥劑業分為藥劑生、藥劑

師，醫事檢驗業分為檢驗

生、檢驗師，工程業分為

技士、技師、工程師、助

理工程師。大學老師分為

講師、助理教授、副教授，

教授。勞委會技術證照分

為丙級、乙級，甲級技術

士等分類，因此地政士之

上亦該有地政師，方合乎

潮流職業層級，進而共同

提升地政業之素質。 

      凡參加地政士公會之會

員，於執業之時，應比照

專門職業律師出庭，穿著

地政士法袍，以便與非地

政士自辦或協辦人員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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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資源市場區隔。如沒穿

地政士法袍，即以當事人

委託之代理人不適格，不

得以代理人之身分執行業

務。地政士法袍由全國      

聯合會統一製發，並繡縣

市公會名稱、會籍號碼、

姓名，以杜絕敝端滋生，

如此才能建立地政士之社

會形象，進而提升地政士

職業功能，強化地政士之

責任。 

 

本文作者：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

會全國聯合會代表、資深地政

士、績優地政士、企管商學士、

法律學碩士) 

 

 

 

 

 

 

 

 

 

 

 
 
 

 

 

 

 

最新時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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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僅有 1 戶房地銷售日前辦竣戶
籍登記且無供營業使用出租者  
中區國稅局：無庸課徵特種貨物稅 
 

財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今

（二十五）日表示，特種貨物及

勞務稅條例第５條第１款是參考

土地稅法第３４條第５項各款有

關一生一屋的規定，故納稅義務

人如僅有一戶房地，於辦竣戶籍

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

出租者，其銷售持有二年以內的

自住房地，准予排除課稅。  

依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

５條第１款及第２款，所有權人

與其配偶及未成年直系親屬僅有

一戶房屋及其坐落基地，辦竣戶

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

或出租者，不課徵特種貨物稅；

符合同條第１款規定的所有權人

或其配偶購買房屋及其坐落基

地，致共持有二戶房地，自完成

新房地移轉登記日起算一年內出

售原房地，或因調職、非自願離

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新

房地，且出售後仍符合該款規定

者，亦同。  

中區國稅局表示，原則上，

納稅義務人持有期間在二年以內

的房屋及其坐落基地或得核發建

造執照的都市土地，應課徵特種

貨物稅；但依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條例第５條第１款及第２款，家

庭核心成員僅有一戶房地，於辦

竣戶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

使用或出租者，縱該所有權人銷

售持有二年以內的自住房地，亦

准予排除課稅。該款是參考土地

稅法第３４條第５項各款而來，

其所稱的辦竣戶籍登記，應指所

有權人、配偶或未成年直系親屬

於銷售日前辦竣戶籍登記。  

此外，中區國稅局並表示，

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５條第

２款規定，是考量所有權人或其

配偶為換屋，先購後售致持有二

戶房地的情形，因此，該款的適

用應限縮解釋以所有權人購買新

房地時，原僅持有一戶房地且符

合同條第一款規定為限。參考土

地稅法第３４條第５項第５款，

土地所有權人繳納土地增值稅

後，再出售其自用住宅用地，若

出售前五年內，無供營業使用或

出租，不受同條第４項一次的限

制。               

(資料來源:法源編輯室/  

20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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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拍屋應課徵營業稅優先於一切債權及
抵押權 立法院初審通過稅捐稽徵法修正
草案 
 

立法院財政委員會昨（二十）

日初審通過稅捐稽徵法第六條條

文修正草案，明定稅捐的徵收，

優先於普通債權，而法拍屋應課

徵的營業稅，未來將可以與土地

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一樣，

優先於一切債權及抵押權。  

立委指出，依現行的稅捐稽

徵法第６條第１項及第２項規

定，稅捐的徵收，優先於普通債

權；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

稅的徵收，優先於一切債權及抵

押權。不過，如此的不良設計造

成每年有七成以上房屋遭法拍的

民眾變成欠稅戶，欠稅金額更是

超過新臺幣十六億元，因此，其

提案修正現行稅捐稽徵法第６條

第２項，明定執行拍賣或變賣貨

物應課徵的營業稅優先於一切債

權與抵押權。  

立委進一步解釋，所有買賣

行為，賣方均須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１０條繳納營業

稅百分之五，但依現行稅捐稽徵

法第６條第２項只有土地增值

稅、地價稅、房屋稅優先於債權

及抵押權，會先從法拍所得中扣

除，營業稅卻不在該優先範圍

內，導致多數債務人在拍賣不動

產後，所得仍不足以支應所有債

務，而債權人取走債款後，其根

本沒有餘額去繳納營業稅，立刻

變成逃漏營業稅的欠稅戶。  

因此，立法院財政委員會初

審通過財政部所提出的稅捐稽徵

法第六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版

本，明定稅捐的徵收，優先於普

通債權。土地增值稅、地價稅、

房屋稅的徵收，及法院、行政執

行處執行拍賣或變賣貨物應課徵

的營業稅，優先於一切債權及抵

押權。參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１０條，營業稅稅率，

除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１１條至第１３條另有規定外，

最低不得少於百分之五，最高不

得超過百分之十；其徵收率，由

行政院訂定。  

       (資料來源:法源編輯室/ 

20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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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國有地處理 例外才可賣 

為了保留土地給後代子孫，

立院財政委員會召委賴士葆已經

排定下周四（11 月 3 日）審查修

改國有財產法，他主張，國有土

地的處理，改採「原則不可出售，

但例外可專案出售」，經此一調

整之後，行政機關未來要出售國

有土地，除了必須符合「例外」

條件之外，將會增加許多行政流

程與成本。 

賴士葆提出國有財產法第

33、39、53 條文修正案，將現有

國有土地的處理是「原則可出

售，但例外不可出售」，改為「原

則不可出售，但例外可專案出

售」。 

對此，財政部長李述德表

示，自從他 97 年上任以來，就從

未出售過大面積土地，除非是配

合法令需求，比如國防部眷改條

例、各地方政府的都市更新計畫

等，如果未來修法通過的話，售

地的行政程序會更複雜，但也表

示對土地出售更為謹慎。 

賴士葆表示，除了對土地出

售給以更嚴苛的限制之外，針對

公用不動產用途廢止後，公務機

關仍遲不辦理變更為非公用財產

的情況時，法令將賦予國有財產

局得以變更的權利，同時明定政

府對於無預定用途的非公用財產

類的空屋、空地，不可隨意將之

標售，降低養地囤地、哄抬與炒

作地價與房價的機會，以提升國

有財產管理效益，落實居住正義

政策。 

(資料來源:中時電子報

2011/10/28)

奢侈稅衝擊 新成屋 成交量窒息 

 

奢侈稅自 6 月 1 日正式實施

後，已屆滿近 5 個月，其間最首

當其衝的是屋齡 2 年內的新成

屋，成交已陷入「窒息量」，目

前只剩下稅實施前的 25％至 30

％。房屋仲介業直指，「奢侈稅

對於 2 年內新成屋來說，無異已

形同禁售令。」 

信義房屋不動產企研室經理

蘇啟榮表示，奢侈稅 6 月正式實

施，對於持有不滿 2 年的短期買

賣屋主，將課徵 10％至 15％的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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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稅，此舉不僅壓抑短期的投資

需求，對於屋齡不到 2 年的新成

屋，更是首當其衝。 

信義房屋昨（26）日公布最

新統計指出，台灣地區今年第 2

季，屋齡 2 年內新成屋成交占比

為 8.8％，但第 3 季僅剩下 2.6

％。 

其中，新北市從 8.9％下降

至 3.4％；桃園從 6.8％萎縮至

1.4％；新竹從 10.3％下滑至 3.7

％；台中市則由 11.4％減少至

2.8％。 

成交占比萎縮最明顯的都會

區，以台北市、新北市、桃園縣、

新竹與台中等地最明顯。 

蘇啟榮指出，奢侈稅實施近

5 個月以來，首當其衝的就是屋

齡 2 年內的新成屋，若屋主不符

合自住規定，都難逃奢侈稅的管

控。雖然屋主可能想轉嫁 10％至

15％的奢侈稅，但對於買方來

說，接受度不高，因此奢侈稅對

於新成屋的屋主來說，已形同「禁

售令」。 

以台北都會區部分指標大案

來說，都被奢侈稅鎖定為管制範

圍。如新北市上千戶的指標大案

「新巨蛋」、文山區的捷運宅「信

義 18」等。 

信義房屋捷運木柵店店長許

雲晴指出，「信義 18」在今年 3

月交屋，當時在信義房屋流通委

售的物件，大概有 20 多間；奢侈

稅正式實施後，有些屋主「租售

並行」、有些屋主索性不賣，直

到現在流通物件只有個位數。 

(資料來源:中時電子報

2011/10/27)

 

奢侈稅是「禁售令」？ 

財長：無礙自住交易 

為抑制房產炒作，俗稱「奢

侈稅」的「特種貨物及勞務銷售

稅」在 6 月上路，已屆滿近 5 個

月。近期卻有房仲業者直指，奢

侈稅形同「禁售令」，屋齡 2 年

內的物件成交幾乎陷入「停滯」。

財政部長李述德今天(27 日)在立

法院財委會答詢時表示，奢侈稅

抑制短期投機已達效果，但無礙

自住型交易。 

「奢侈稅」對於持有不動產

不滿 2年的屋主，課徵 10%至 15%

的稅負，此舉也大幅抑制新成屋

的交易量。根據房仲業者信義房

屋日前公布的最新統計，台灣今

年第 2 季，屋齡 2 年內新成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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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比為 8.8%，但第 3 季只剩下

2.6%。 

財政部長李述德27日在立法

院答詢時強調，奢侈稅就是要抑

制短期移轉、非自住炒作的哄抬

行為。到 10 月 24 日的最新統計，

被課徵奢侈稅的不動產達到 989

件，共課稅新台幣 7 億多元；雖

然和當時預估 1 年可課稅至少新

台幣 120 億有所差距，但政策目

標已經達到。 

他說：『(原音)2 年以內的房

市交易量少了，對正常交易的，

有 10 年房子，20 年房子，賣舊換

新的，照樣做，或是首次購屋的，

也是照樣做，所以這個沒有影

響，只是把短期移轉非自住，過

去一年有 2 萬件，現在量下來了，

所以我們認為已經達到政策目

的，對交易影響雖然有一點，但

我們認為在合理狀況之下。』 

國民黨立委賴士葆則認為，

雖然政策立意良善，但由於總統

大選腳步近，他擔憂有心人將奢

侈稅「污名化」，抹黑奢侈稅是

導致房市走跌的元兇，而忽略全

球經濟景氣走緩的連動影響。他

要求財政部要擬具好說帖向外界

完整說明。 

(資料來源:中央廣播電台
2011/10/27) 

 
短期購地捐贈 須以買價申報

 
財政部訴願會近期接獲不少

因遭犯罪集團招攬，本要節稅卻

變成逃漏稅的納稅人，在被國稅

局開出補稅單後，不服提出訴

願。訴願會指出，只要個人購地

捐贈列報綜所稅，同一年度就必

須以購地價格作為捐贈款扣抵，

不可虛報其他計價方式，否則一

律處以漏稅額的 1倍罰鍰。 

財政部訴願會日前就 97 年

度，調查局查獲犯罪集團以低價

購地後，再以相當 2~3 倍的公告

現值價格捐贈給特定地方公所，

目的在於逃漏綜所稅，該集團涉

及逃漏稅的年度在 91~96 年間，

稅局也根據調查局移轉個案開出

稅單以及罰鍰，部分受罰的個案

紛紛向訴願會提出行政救濟程

序。 

甲君以 60 萬元取得某筆土

地，將該筆土地捐贈給特定鄉公

所，並取得鄉公所以該筆土地的

公告現值 200.9 萬元，做為土地

捐贈扣除額提供甲君扣抵，國稅

局後來查出該土地是甲君 94 年

度以 60 萬元取得，並於同年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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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綜所稅。訴願會經討論後表

示，甲君既然只是出資 60 萬元，

可扣抵捐贈金額就是 60 萬元，所

額外節稅 56 萬元部分必須補繳

稅款。 

(資料來源:中時電子報

2011/10/27) 

 

 

 
 
 
 
 
 
 
 
 
 
 
 
 
 
 
 
 
 

 
 
 
 
 
 

 
 
 
 
 
 
 
 
 

父母在是您最大的福氣， 

應時時孝順。  

孝敬父母，不是只育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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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共通行之騎樓走廊地可減免地價稅不要

忘記自己的權益 

日前接獲民眾來電詢問，如果騎樓走廊經打通提供給

行人自由通行，其地價稅是否能申請減免？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表示，土地所有權人持有供公共通

行的騎樓走廊地，可檢附建築物所有權狀影本或相關證明

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減免地價稅。減免標準

依地上建築改良物之有無及層數不同而異，騎樓上無建築

改良物者，地價稅全免；有建築改良物 1 層者，減徵二分

之一；有建築改良物 2 層者，減徵三分之一；有建築改良

物 3 層者，減徵四分之一；有建築改良物 4層或 4 層以上

者，減徵五分之一。所稱「騎樓走廊地」係屬建築基地之

一部分，認定應以基地上有建築改良物為前提，因此未經

建築之一般空地，自不能申請騎樓走廊地減免地價稅。 

稅務局呼籲，此項優惠措施，須由土地所有權人主動

在當年地價稅開徵前 40 天（每年 9月 22 日）前，向所轄

稽徵機關提出申請，始能於當年度適用，逾期申請，則須

等到下年度才能享受減免。民眾如有符合上述減免要件之

土地，應儘早提出申請，千萬別讓自身權益睡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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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康報你知--印花稅大額憑證繳款書可申請

自行上網列印繳納。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表示：自 100 年 8 月 1 日

起，經核准使用網路開立「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

額繳款書」之納稅人，可自行至該網路平台列印繳

款書了，尚未申請網路申報的納稅人，歡迎您多利

用此一省時、快速又方便的繳稅方式。  

    稅務局進一步表示，近來政府積極推動 E化作

業，為提供民眾更便利的服務，自 100 年 8 月 1

日起凡經核准使用網路開立大額繳款書者，全年每

日 24 小時皆可運用該平台辦理申報，更可自行列

印繳款書，如應納稅額在 2萬元以下者，納稅人可

至全家、統一、萊爾富及 OK 等 4 大便利超商繳納，

免到金融機構代收稅款處排隊等候繳納，既省時又

方便，請大家告訴大家，多加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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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法務部行政執行署行政執行處執行命令

時，別害怕 

 

民眾逾期繳納稅款，經稅捐稽徵機關移送行政

執行處執行，行政執行處開始執行後，民眾可能會

收到行政執行處發的執行命令。執行命令主要分為

扣押、收取、更正及撤銷，民眾如收到執行命令收

取稅款時，不用驚慌，可以先電話詢問稅捐機關，

請服務人員協助查詢欠繳稅目、金額等問題。彰化

縣地方稅務局提醒您，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請

按時於繳納期限內繳納稅款。逾期繳納稅款，除了

增加國家的行政成本，也浪費了您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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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章房屋依法仍應繳納房屋稅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表示：房屋稅係以附著

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增加房屋使用價值之

建築物為課徵對象，繳納房屋稅僅表示納稅義

務的履行，不能因為繳納房屋稅後，就使違章

建築變為合法建物。因此，如果對違章建築房

屋不予課稅那對合法房屋而言有失公平，為求

課稅公平，違章房屋在未拆除前，均應依法課

徵房屋稅。 

房屋稅稅率又可分為住家、營業、非住家非營

業用等稅率，請納稅人可檢視您的房屋稅稅單所課

稅率為何，如已與目前使用情形不一致，應趕快申

請改課，以維護您的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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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購退稅後 5年內將重購土地贈與配偶者應

追繳原退稅款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表示，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

自用住宅用地，經核准退還土地增值稅後，其重購

之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日起 

5 年內，不能移轉或供出租、營業使用。若贈與給

配偶，因產權已由配偶取得，已屬實質移轉，依土

地稅法規定，仍應追繳原退還稅款。 

    稅務局進一步說明，例如陳先生在 98 年 5 月

出售彰化市自用住宅用地，另於 100 年 1 月購買台

北市之自用住宅用地，依規定申請重購退稅，經本

局審核符合規定，退還原繳納土地增值稅，並通報

台北市稽徵機關予以列管。但陳先生於完成退稅

後，即將其重購之台北市自用住宅用地贈與給配

偶，本局會依規定追繳原退還稅款。 

稅務局要提醒民眾，已辦理重購退稅之土地，

5 年內不能再行移轉或轉作其他用途，以免原退還

之稅款被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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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啟用日期：100 年 11 月 9 日 

資料來源：台北市稅捐稽徵處網站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民國 048 年  930.6 924.2  910.1 910.9 910.1 895.0 868.3 823.9 798.8 811.4 834.7 836.6 

民國 049 年  828.3 810.2  782.0 747.3 750.4 729.6 723.7 693.4 684.6 690.8 689.9 702.5 

民國 050 年  701.1 688.1  688.1 682.9 682.5 682.5 685.5 677.3 667.7 662.7 668.5 674.8 

民國 051 年  679.4 671.4  673.9 671.0 662.3 666.0 676.5 669.7 653.9 642.2 650.7 655.5 

民國 052 年  649.5 649.2  647.2 643.3 649.2 654.7 662.7 661.5 641.4 642.2 649.9 651.5 

民國 053 年  650.7 649.9  651.9 656.3 653.5 659.1 664.0 657.1 648.0 638.0 639.1 647.6 

民國 054 年  656.3 658.3  660.7 658.3 654.7 651.5 650.7 646.8 643.7 649.2 647.6 643.7 

民國 055 年  645.3 654.7  655.5 651.1 649.9 634.6 633.9 637.3 624.0 620.0 628.3 633.1 

民國 056 年  628.3 616.8  627.6 628.7 626.5 621.5 613.3 614.7 608.5 611.6 612.3 606.4 

民國 057 年  603.7 608.1  606.1 581.5 578.1 568.1 558.9 544.8 553.2 549.5 560.4 572.0 

民國 058 年  567.2 559.8  561.8 559.2 565.7 560.7 549.2 538.3 538.8 494.1 516.3 540.7 

民國 059 年  546.7 537.7  534.8 531.9 534.8 538.8 530.1 514.9 502.1 509.7 516.1 521.1 

民國 060 年  511.9 513.9  516.3 517.6 516.8 516.8 516.6 508.1 508.3 504.7 506.2 507.6 

民國 061 年  514.9 504.3  505.2 504.7 502.4 497.3 492.7 476.0 477.4 496.8 503.1 494.5 

民國 062 年  507.8 500.5  502.1 494.8 488.5 483.4 470.0 459.9 441.3 409.0 401.0 398.7 

民國 063 年  363.1 315.3  311.0 313.1 315.6 316.8 312.6 309.2 299.5 300.1 295.8 297.6 

民國 064 年  300.3 300.0  302.5 300.5 300.3 293.8 293.8 292.7 293.0 289.3 291.6 296.9 

民國 065 年  291.9 290.8  288.5 287.8 289.3 290.5 289.2 287.1 287.4 289.0 289.6 286.5 

民國 066 年  282.8 278.2  279.3 277.3 276.0 267.6 267.3 256.0 259.7 262.5 267.1 268.4 

民國 067 年  263.9 261.9  261.6 256.8 257.0 257.2 258.0 253.3 249.4 247.4 248.2 249.3 

民國 068 年  248.5 247.3  244.0 239.3 237.3 234.8 232.7 226.8 219.7 220.3 223.4 221.6 

民國 069 年  212.9 208.8  207.7 206.6 202.7 197.5 196.1 191.7 184.6 181.4 181.1 181.3 

民國 070 年  173.5 170.6  169.9 169.2 169.8 168.2 167.6 166.0 164.0 164.9 166.0 166.2 

民國 071 年  165.2 165.7  165.3 164.9 163.9 163.5 163.6 158.8 160.3 161.6 162.9 162.3 

民國 072 年  162.3 160.7  160.0 159.3 160.4 159.2 161.0 161.1 160.6 160.7 162.0 164.3 

民國 073 年  164.1 162.5  162.1 161.8 159.8 160.0 160.4 159.8 159.3 159.9 160.8 161.6 

民國 074 年  161.5 160.2  160.2 161.0 161.5 161.7 161.6 162.3 159.6 159.8 162.0 163.7 

民國 075 年  162.2 161.8  161.8 161.4 161.2 160.8 161.2 160.3 156.3 156.6 158.9 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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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民國 076 年  160.0 160.3  161.6 161.0 161.0 160.9 159.0 157.7 157.2 158.6 158.2 156.5 

民國 077 年  159.1 159.7  160.7 160.5 158.7 157.7 157.7 155.5 155.0 153.9 154.7 154.8 

民國 078 年  154.8 153.5  153.1 151.8 150.6 151.1 151.8 150.5 146.7 145.3 149.1 150.1 

民國 079 年  149.1 149.3  148.2 146.7 145.2 145.8 144.8 142.4 137.7 140.7 143.5 143.6 

民國 080 年  142.0 141.2  141.9 140.9 140.5 140.1 139.2 138.8 138.7 137.3 136.9 138.2 

民國 081 年  136.8 135.6  135.5 133.3 132.9 133.2 134.2 134.8 130.6 130.6 132.8 133.6 

民國 082 年  132.0 131.6  131.2 129.7 130.2 127.7 129.9 130.5 129.6 129.1 128.8 127.7 

民國 083 年  128.3 126.6  127.0 125.9 124.7 125.0 124.8 121.9 121.5 122.8 124.0 124.4 

民國 084 年  121.9 122.4  122.3 120.5 120.7 119.4 120.1 119.8 119.1 119.4 118.9 119.0 

民國 085 年  119.2 118.0  118.7 117.2 117.3 116.6 118.4 114.1 114.7 115.2 115.3 116.1 

民國 086 年  116.9 115.6  117.4 116.6 116.5 114.6 114.6 114.7 114.0 115.5 115.9 115.8 

民國 087 年  114.6 115.3  114.6 114.2 114.6 112.9 113.7 114.2 113.5 112.6 111.5 113.4 

民國 088 年  114.1 112.9  115.1 114.3 114.0 113.9 114.6 112.9 112.9 112.2 112.5 113.2 

民國 089 年  113.6 111.9  113.9 112.9 112.2 112.4 113.0 112.6 111.1 111.0 110.0 111.4 

民國 090 年  110.9 113.1  113.4 112.4 112.5 112.5 112.9 112.1 111.6 110.0 111.3 113.3 

民國 091 年  112.8 111.5  113.3 112.2 112.8 112.4 112.4 112.4 112.5 111.9 111.9 112.4 

民國 092 年  111.6 113.2  113.6 112.3 112.4 113.0 113.5 113.1 112.8 111.9 112.4 112.5 

民國 093 年  111.6 112.5  112.5 111.3 111.4 111.1 109.8 110.3 109.7 109.3 110.8 110.7 

民國 094 年  111.1 110.3  110.0 109.5 108.9 108.5 107.3 106.5 106.3 106.4 108.1 108.3 

民國 095 年  108.2 109.3  109.6 108.1 107.2 106.7 106.4 107.1 107.7 107.7 107.8 107.6 

民國 096 年  107.8 107.4  108.6 107.4 107.2 106.5 106.8 105.4 104.4 102.2 102.9 104.1 

民國 097 年  104.7 103.4  104.5 103.4 103.3 101.5 100.9 100.7 101.3 99.9  100.9 102.8 

民國 098 年  103.2 104.8  104.7 103.9 103.4 103.5 103.3 101.5 102.2 101.8 102.6 103.1 

民國 099 年  102.9 102.4  103.4 102.5 102.7 102.3 102.0 102.0 101.9 101.2 101.0 101.8 

民國 100 年  101.8 101.0  101.9 101.2 101.0 100.4 100.7 100.6 10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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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刊自 99 年起改版，內容以專題論述為主，歡
迎各位賢達先進來稿，共同探討不動產法律、稅務、
登記或與民生有關重要議題。 

*本刊原刊登有關地政、稅務法令請至本會網站『最新
法令點』或『地政稅務彙刊』查閱；會務動態及教育
訓練講義電子檔，請至會員專區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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